    [凭此件取报告和样品]                                                                                                            

广东誉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委 托 检 验 协 议 书

                                                                                                                                 表号：ZLJL-03-01-2018

	委托方
	委托单位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样品处理
	□由你公司处置  □剩余部分退回（如需退样，请在收到报告30日内自行取走，过期则由本公司处置）

	
	检验报告要求
	□自取（免费短信通知）□快递到付（手机：                       ）
	(中文  (英文  (中/英文（*如需出具英文版报告，请提供相关资料）

	样品信息
	生产单位
	
	地址
	

	
	序号
	样品名称
	客户样品编码
	样品编号（誉测填写）
	检验依据
	检验项目
	样品数量
	样品存放处

	
	1
	
	
	
	
	
	
	

	
	2
	
	
	
	
	
	
	

	
	3
	
	
	
	
	
	
	

	
	4
	
	
	
	
	
	
	

	
	5
	
	
	
	
	
	
	

	
	6
	
	
	
	
	
	
	

	
	7
	
	
	
	
	
	
	

	
	8
	
	
	
	
	
	
	

	
	其他说明：
	我方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并承担相应责任。我方同意按此协议的条件进行检验及其他服务，并支付检验费用和提供必要的合作。
 委托方代表签名：                    20      年    月    日

	检验单位填写
	检验费用
	元
	商定完成日期
	     个工作日内完成
	样品状态
	

	
	本公司保证检验的公正性，对检验数据负责，并对委托方所提供的实物和技术资料负保密责任。 

                          受理员签名：                        20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方要求在检验报告上明示产品其他信息时，请在其他说明中列出；

如委托方未指定或未填写检验依据，则视为同意本公司所选检验依据；

如委托方对检验报告有异议，请在收到报告15天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地址：清远市经济开发区银盏嘉福工业区嘉顺路16号   邮编：511540   电话：0763-3607325   传真：0763-3607756    

开户名称：广东誉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行清远银盏支行            账号：2018023709200039789 
注意事项：如用现金转交本中心帐户时，请在交款人名处注明单位全称，以便核对后邮寄发票和检验报告。

	广东誉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验务通用条款



	本公司根据本委托测试服务协议书中委托方提出的委托项目及服务要求提供测试服务，按约定方式发送测试报告、处置测试完毕的样品。委托方按测试要求向本院提供合法、适用、适量的样品并支付测试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委托方提供的样品和资料不真实时，本院有权拒绝接受委托。本公司和委托方均有义务保护双方的商业秘密及其所有权。
本委托测试服务协议书的更改应以书面方式进行。更改要求由对方代表人签字或单位盖章，经本公司重新进行合同评审后认为可行的，才进行协议更改。协议更改后即按更改后的协议执行。
如需要将部分测试服务项目分包给其他测试机构，测试机构应为经本院审核的具备相应测试条件和能力的机构。
检验检测报告没有资质认定标志的，为委托方内部使用，不对社会具有证明作用。委托方应预先通知本公司任何与委托服务有关的实际或潜在的风险或危险，包括但不限于辐射、有毒或有害或存在爆炸性元素或物质、含有环境污染物或毒物等。委托方已真实、详尽、毫无隐瞒将委托项目所需必要信息提供给了本公司。否则，委托方应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委托方应在委托测试服务协议书中明确委托服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测试项目及其所依据的测试方法，必要时还应明确限量指标(产品标准)。如果委托方指定测试方法，则具体测试方法的适用与否及其责任、后果概由委托方负责；如果测试方法由本公司决定，则本公司负责选择适用的、科学的方法。
本公司完成测试报告原则上为自受理并委托方付清费用之日起6个工作日内，特殊情况另行约定。
因灾害、事故、政府政策或不可抗力原因而造成样品损失或损坏、导致测试服务延迟或不能履行时，本公司会在合理的时间内及时通知委托方取消或暂停服务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本公司根据委托方提出的委托服务项目和本院的收费标准计算测试费用。本公司采用测试前收费的方式，委托方付清全部费用后方开始测试工作并计算服务时间，但委托方与本公司另行约定了其他结算方式的除外。如采用银行汇款方式，委托方应在汇款后将汇款凭证注明委托协议号后传真给本公司。
如委托方需要本公司外出采样或现场测试，委托方应确保采样场所不存在任何可能危及或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因素；否则，委托方须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此给采样人员和/或测试单位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用、工伤待遇、经济赔偿等)概由委托方承担。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公司的测试报告为中文文本。委托方要求报告格式为英文或中英文时，委托方应提供委托方名称、地址、样品信息等有关内容的英文译文。中英文文本发生冲突的，以中文文本为准。本公司收取英文报告费用标准按本院有关规定执行。
本公司提供1份测试报告原件（另有规定的除外），委托方要求增加提供测试报告副本时，每份加收30元。
对送检样品，本公司测试报告或证书上的数据结果只对所送检的样品负责。本公司的测试报告未加盖本公司“测试报告专用章”无效，涂改无效。对未加盖本公司测试报告专用章的测试报告复印件，本公司一律不予认可。
测试报告批准后本公司免费保存1个月，委托方须在保管期内取回报告，因不按约定取回报告而产生的全部责任概由委托方自行承担。客户自取或委托他人代取测试报告，应凭委托测试服务协议书(原件)领取。若本委托测试服务协议书遗失，委托方持关于遗失的书面证明，凭委托方介绍信、委托书及领取人的个人身份证原件(用于出示)及复印件(留存本院)领取测试报告。
如委托方指定测试完毕的样品由本公司处置，本公司有权决定对测试完毕的样品自报告批准之日起免费保存30天或保质期小于1个月的样品自报告批准之日起免费保存3天，保存期限（保存期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保存期满的日期）过后，本公司有权自行处置。如委托方指定测试完毕的样品退回，应在取回报告的同时取回剩余样品。逾期不取的，本公司有权自行处置。
委托方收到报告15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该报告结果。如委托方对测试结果有异议并提出复检要求时，本公司仅限对原样品按原测试方法进行复检。复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对下述情形，本公司不受理复检：(1)原样品已被客户取回；(2)原样品无法保存；(3)原样品已用完；(4)原样品剩余太少不足以复检；(5)原样品超过保存期限；(6)原样品或其待测组分不稳定；(7)微生物测试项目等不可重复测试的项目。（8）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行业规定、行业习惯不应受理的情形。如果客户换用新的样品和/或提出改变方法进行测试，则视作新的委托要求，委托方应重新办理委托手续并支付相应的测试费用。


